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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1921―1925） 

关于国民党第二〔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意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中央局临时会议议决）〔1〕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地点，宜在广州，因为广州有左派的群众，可以包围大会，使之左倾。非广州失

守不能主张在河南开会。 

  二、大会代表以有党部组织者始有选派代表权，反对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任何人代表无党部之省分出席大会，倘不

如此，即是明白承认右派不肯加入党的组织为合理。 

  三、大会时间，可在八月中。 

  四、此次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我们的同志宜首先提出开除反动分子（如加入北京国民党俱乐部者）案，及政治宣言

案（宣言草案录后），此二案，我们须对中派极力坚持，不能让步。 

  五、在此次国民党中委全体会议中，我们的党团书记，中局指定平山同志担任，粤区书记，亦应参加此党团会议。 

  六、我们即时通告各地同志，以国校名义对此次国校中委会议发表开除反动分子及政治宣言的主张，尤其是粤地同志

们应运动当地国校各级党部包围此次中委会议，使之实现我们的主张——开除反动分子，及采用我们所拟出的宣言。 

  七、此次会议后即应由国校的政治委员会提议扩大在北京政委的职权和人数。并由广东的政委指派下列诸人组织北京

政委，分驻北京，张家口，开封等处：汪精卫，于树德，李石曾，丁惟汾，李守常，吴稚晖，徐谦，韩麟符，于右任，王

法勤，张继。 

    附： 

  中国国民党宣言 

  去年曹吴倾覆，中国人民得有解悬之机会，只以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日本，虑中国人民兴起之不利于已，乃扶助

反动的军阀窃取政权，第一步使军阀宣言外崇国信以抵制人民废约运动；第二步使军阀召集善后会议以抵制人民国民会议

预备会之要求；第三步使军阀摧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以箝制人民反对之口；第四步使军阀以命令推翻民国

根本大法——约法，以便其窃权卖国而无所顾忌；于是崩溃中之军阀派得以集中其势力，恢复其地位，占全世界人口四分

之一的中国人遂仍旧践踏在帝国主义及军阀铁蹄之下。 

  民国初元本党已故总理让权于袁世凯，而袁终于帝制自为；年来本党已故总理推诚于段祺瑞，而段仍旧卖国网民；本

党迭次隐忍牵就，因有负人民，军阀始终倒行逆施，实重伤国本，和平之路已绝，救国之责方殷，本党惟有承已故总理之

志继续革命，尤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实现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为目前的重要运动。本党革命之主要目的是推翻国际帝国主

义所加于中国的一切压迫，因此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安福政府，亦当然为革命之

对象。至于号召西南主义的联治派，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动行为已表现出来是一种变相的武人割据，显然是革命的统一之障

碍，本党不但绝对不与之合作，如此阻碍革命之进行，本党必须敌视之。 

  惟是，中国革命运动须得全国农工等一切劳苦平民努力参加，始不至中途为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绅士所愚弄所毁

坏，而国事始有澈底更新之望；因此，本党在革命运动进行中，尤其是本党政权所在之地必须遵行第一次大会所布政纲，

拥护农工等一切劳苦平民之利益，保障其言论，集会，结社，参政等自由权利，以发展其势力，农工等一切平民之势力，

即中国革命之势力也。 

  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有密切不可分离之关系，盖在此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政治的世界革命运动中，全世

界被压迫的农工等一切劳苦平民应属一联盟，中国平民亦此联盟之一员，苏俄即此联盟之首倡者；因此，本党为中国革命

进行计，为世界革命计，必须遵行已故总理之遗命，与苏俄合力共作，“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

进以取得胜利。” 

  本党总理逝世后，其未竟之事业，自应由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继续进行，兹举要旨，宣告天下。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本文原件未标明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本栏目所有文章仅供在线阅

读及学习使用。任何媒体、网站

或个人不得转载、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者将依法追究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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